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

經立法會秘書處 轉交 

主席 陳鑑林, 副主席 范國威 

暨 全體委員 電郵：panel_t@legco.gov.hk  

 

要求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會議動議討論「粵港自駕遊」計劃及盡快再次召開公聽會 

 

俗稱「粵港自駕遊」的「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試驗計劃」曾在今年年初進行咨詢, 立法會交通事務

委員會也曾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召開公聽會, 並收到逾 4000 份意見書是表示反對的。我們參與公聽會和

提交了多份意見書, 指出「粵港自駕遊」在道路安全風險、執法失效、甚至計劃本身存在的法律問題。可

是特區政府玩弄民情, 強行實施當時所謂第一階的「港車北上」。我們再次向特區政府表示遺憾。至於當時

特區政府多名官員均聲稱第二階段的「陸車南下」並未有實施時間表, 我們在當時的理解是為減低坊間的

憂慮而有反對聲音, 以促使部份渴望第一階段實施的人支持而使計劃得到落實。我們對這種利誘分化的手

段並將「陸車南下」變成一個由特區政府(甚至係中共政權) 遙控的計時炸彈感到非常不滿。 

 

2012 年 11 月 5 日《新報》報導 (如以下網上版的屏幕映像), 指第二階段的「陸車南下」快將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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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對於特區政府無視民意、妄顧本港道路負荷和交通安全問題, 意圖開展「粵港自駕遊」第二階段的「陸

車南下」計劃, 我們表示極度憤怒。我們認為立法會作為監察施政機關, 有責任向當局跟進和質詢有關事

件。我們作為公民社會成員, 也有權利要求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當局公開地向全港市民作出解說。因此現聯

署至函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出以下要求： 

 

1. 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的會議上, 動議討論「粵港自駕遊」第二階段的「陸車南下」計劃, 並傳召有關

的官員出席會議接受質詢, 以向我們以至香港市民清楚解說這個計劃的情況； 

2. 承 1. , 並在當日會議上和接續的議會運作程序上, 在不多於 30 日內再次就「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

額試驗計劃」進行咨詢及召開公聽會, 以聽取市民和公民社會組織的意見。 

 

與此同時, 我們警告特區政府當局切勿意圖急就章的實施「粵港自駕遊」第二階段的「陸車南下」計劃。

如果因此而引發任何社會問題, 甚至不幸因為大陸車輛來港發生交通意外引致人命傷亡, 我們認為支持計

劃的委員會成員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應馬上引咎辭職。 

 

謹啟 

 

聯署人 (排名不分先後) 

林鴻達 先生, 巫堃泰 先生, 黃世澤 先生, 容樂其 先生, 陳嘉朗 先生, 關偉傑 先生, 黃子希 先生, 劉

麒潤 先生, 柴文瀚 先生, 羅振奇 先生, 黎熙琳 小姐 




